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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常德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
绩效评价报告内容摘要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3150万元，上年结

转 200 万元，全年可执行预算 3350 万元。当年实际拨付使用

2717.7万元，年末结余 632.3万元，已由市财政局收回。项目资

金主要用于以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，支持科技攻

关，培育创新主体，推进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领域科技创新等方

面。项目主管单位为常德市科学技术局（以下简称“市科技局”）

二、评价结论

经综合评价，该项目得分 80.78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规范

未对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引导项目的支持数量、常德协同

创新研究院和省市联合基金的工作任务等设置相应指标；部分指

标未细化量化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

一是支出范围不合规。在科技项目管理费中列支编外聘用人

员辞退经济补偿款 5.47 万元，与科技项目管理费规定的用途不

符。二是支出凭证不规范。《科技创新政策与数据汇编》与《常

德市高新技术产品名录》共印刷 450本，但报账原始凭证领用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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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有 470本，且部分记录无领用日期。

（三）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

大部分电子卖场采购程序后补，线下合同早于电子卖场合同

签订日期，涉及金额 106.58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管理不规范

1.项目申报程序欠到位。经查阅系统数据 77个项目中，3个

项目未经系统申报，违反了“项目申报由项目牵头单位通过科管

系统在线申报”的要求。

2.项目审核欠规范。科技攻关项目申报资质、条件把关不严。

经现场检查发现 3个资助项目不合规定，其中 2个项目在立项前

已完成与资助相关的任务，不属于事前资助的项目范围，1个项

目未通过专家评审仍予以立项，每个资助金额 10万元。

3.项目验收欠严格。2023年市科技局共验收项目 68项，58

项标注为合格，10项标注为结题。通过查阅验收原始归档资料，

发现 10 项结题项目缺少资金投入使用、项目实验过程等关键资

料，不能直接证明项目承担单位和个人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

未达规定的结题条件。

4.受助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。经现场调查发现，安乡县银丰

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未进行规范的账务核算，未建立会计账目，

仅记录了流水账，且支出均未见规范的发票、银行支付凭证等，

支出真实性、有效性无法判断，违反《常德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中要求受助企业专账或专门科目核算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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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西安交大合作项目实施不规范、产出不理想

常德市科技局与西安交大物理学院、常德高新区共建产学研

合作中心，推动常德市智能智造、生物医药等产业链相关的人才、

团队对接及技术成果转化，并成立常德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

作为项目实施单位。该项目合作为期三年（2021年 8月-2024年

7月），每年支付西安交大合作经费 300万元（本专项支付 200

万元、高新区支付 100 万元），三年合计 900 万元，截至 2023

年底已支付 600万元，剩余 300万元未付。经综合评价，发现该

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具体问题：

1.付款协议不合理。协议中关于付款条件约定：第一次付款

为签订协议后一个月以内；第二次付款为第一年服务考核合格后；

第三次付款为第二年服务考核合格后。三次付款均在对方服务之

前，款项支付进度未与项目实施进度及效果挂钩，约定不合理。

2.资金使用不规范。常德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项

目支出的原始凭证，均为西安交通大学购买设备仪器及部分差旅

费的发票，不能直接证明属于本项目支出，不符合专款专用要求。

3.项目产出未达标。评价小组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，严格按

照《2023年 8月-2024年 7月项目任务书》明确的考核验收指标，

对第三年合作情况进行评价打分，发现 16 项产出指标中有科技

成果转化数量及成交金额、产业调研规模工业企业数量等 7项产

出指标未达标，得分 72 分（评分明细见报告正文附件 5）。而

该项目由市科技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得分为 87.4 分，两者分差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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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

三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规范编制绩效目标

市科技局应进一步增强绩效管理意识，合理设置并细化量化

绩效目标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严格财务管理

市科技局应严格支出审核把关，落实专款专用等要求。超范

围使用的 5.47 万元项目资金应原渠道返还；印刷费支出凭证不

规范的应重新更正规范。

（三）严格政府采购管理

市科技局应加强《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，严格按

规定程序开展政府采购。

（四）加强项目管理

一是严格执行项目申报程序。严格按照程序组织申报项目，

对于不按程序申报的不予受理。二是加强项目资格审核。严格执

行审核程序和标准，确保所选项目符合要求。前述不符合资助条

件的 30万元资助经费予以收回。三是加强项目验收考核。项目

验收严格执行《常德市科技创新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工作规范》，

对科技攻关项目、产学研合作项目等进行重点评估和客观评价，

确保财政资金使用高效。前述 10 项结题项目应补充直接证明材

料，再判断是否符合结题条件，不符合的应退回使用的财政补助

资金。四是规范受助企业账务处理。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，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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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助企业强化意识、规范操作。对不执行规定的企业应纳入受助

黑名单。

（五）提升实施效益

1.加强对西安交大合作项目考核验收。因绩效评价和专家评

审结果相差较大，建议市科技局调整优化评审方式，在专家评审

的基础上，吸纳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、各工业园区、开展调

研和合作的企业共同参与评审打分，合理设置各方分值权重，得

出最终考核分值，确保考核结果公允，并根据最终考核分值按比

例支付剩余合作经费。

2.谨慎考虑项目续签。如继续开展西安交大产学研合作，建

议谨慎签约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整优化。一是付费时间应调整安

排在服务完成之后；二是付费总额建议适当下调，具体额度建议

参考近三年西安交大实际拨付至常德创新研究院的费用标准。三

是付费方式可尝试由“包干支付”调整为“一事一付”，总额封顶。

四是考核验收方式由专家单一评审调整为各方共同评审。

3.对所有产学研合作及同类型项目进行清理评估，产出效益

不理想的要终止合作，节约财政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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